
南投縣大成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辦理) 

114 學年度招生簡章 

一、招收對象： 2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二、招收年齡： 

(一)  2 足歲：民國 111 年 9 月 2 日至 112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二)  3 足歲：民國 110 年 9 月 2 日至 111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三)  4 足歲：民國 109 年 9 月 2 日至 110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四)  5 足歲：民國 108 年 9 月 2 日至 109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三、登記報名名額 

        (一) 本園收托人數共計 88 名，招生人數以實際現場狀況為主。 

目前名額為：2 足歲 15 名、3-4 足歲 19 名、5 足歲 5 名。 

倘有缺額之年齡層，則以混齡編班方式遞補之。 

(二) 新生入園以「優先入園資格者」為先，「一般入園資格者」為後，

如申請登記人數超過預定招生名額，則以公開抽籤決定，並依其資

格於招生名額內錄取，優先入園資格順序如附件一。 

(三) 缺額遞補方式︰本次招生後如尚有缺額，由備取者依報名順序遞

補。若已無備取者可遞補，須繼續招生至額滿為止。 

四、登記入園期程及相關事項 

(一) 期程 

114 年 4 月 21 日（一）至 4 月 25 日（五）進行報名登記 

114 年 4 月 28 日（一）晚上 05 點半 - 06 點半 114 學年度線上招生說明會 

114 年 5 月  6 日（二）下午 2 點第一階段優先入園現場抽籤並公告 

114 年 5 月  7 日（三）下午 2 點一般生現場抽籤並公告 

114 年 5 月  14 日  ( 三 )  上午 10 點公告優先及一般生名單於官方網站 

(二) 登記時間：114 年 4 月 21 日（一）至 114年 4月 25日（五）， 

  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三) 辦理地點： 

1.登記地點：大成非營利幼兒園辦公室 

2.抽籤地點：大成非營利幼兒園體能活動室 

       (四) 登記方式：於登記日期辦理登記，需攜帶戶口名簿正本並繳交影本。非家長本 

人需出示委託書方可辦理登記，委託書請見附件二。 

(五) 籤條依登記報名人數全數抽完及排序，抽籤結果於抽籤結束後現場公布，並於 114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公告於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網站 

（http://www.3-3life.org.tw/）。 

  (六) 聯繫窗口：莊園長  &  周老師 

電話：（049）2916-905 手機：0900-627-669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 565 號，大成國小內(正門右手邊) 

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 登記時間截止後，如尚有缺額，將繼續辦理招生。 

        (二) 如有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報名，須分開登記，惟抽籤時以「一籤」或「多籤」方 

                 式抽出，由家長自行決定。多（雙）胞胎幼兒抽籤入園切結書請見附件三。 

        (三) 幼兒入園資格應確實審查，如偽造或出具不實之證件者，取消其錄取或備取資格。 

        (四) 已錄取之幼兒未依幼兒園通知時間內報到，視同放棄錄取，備取幼兒依順序遞補    

                亦同。 

       第一階段優先入園正取生報到時間為 114 年 5 月 14 日（三），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並依序通知備取名冊幼生家長於 114 年 5 月 14 日(三) 下午 4 時前遞補並

完成報到程序，逾時不予受理。 

       第二階段一般生入園正取生報到時間為 114 年 5 月 14 日(三) ，上午 9 時至下

午 3 時。並依序通知備取名冊幼生家長於 114 年 5 月 14 日(三)下午 4 時前遞補

並完成報到程序，逾時不予受理。 

(六)已錄取之幼兒如因故放棄入園，請於確認放棄三日內繳交放棄入園切結書，放

棄切結書請見附件四。 

(七)候補名額保留期程至 115 年 2 月 28 日。 

六、開學日期：114 年 8 月 1 日(一)正式開學，任何最新消息隨時公告於三之三生命教 

                育基金會網站：http://www.3-3life.org.tw/ 

http://www.3-3life.org.tw/
http://www.3-3life.org.tw/


七、註冊收費：11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8 月 11 日止。 

八、 收退費規定︰依據南投縣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管理辦法辦法辦理如附件五。 

九、本招生簡章依實際狀況視縣府核文為準，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入園資格 

 

順位 優先入園資格 說明 

一 

1.低收入戶幼兒 
持有各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者。 

2.中低收入戶幼兒 
持有各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者。 

3.身心障礙及持有暫緩 

入學身分幼兒 

須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鑑定安置，未經鑑定安置者，不具優先入

園資格。 

4.原住民身分幼兒 持有原住民籍相關證明文件者。 

5.特殊境遇家庭之幼兒 持有特殊境遇家庭相關證明文件者。 

6.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子女 

父、母或監護人之中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

礙手冊或證明，依其障礙輕重程度依序招

收。 

二 
經社福單位轉介輔導之家

庭或機構兒治之幼兒 

持有各縣（市）政府社福單位公文（安置

公文、寄養證明）或寄養機構與寄養家庭

契約書。 

三 

1.設籍或居留該鄉鎮之幼

生 
 

2.非營利幼兒園員工子

女、孫子女、懷孕學生(新

學年度在職、在校者)適齡

子女 

 

3.家有兄弟姊妹就讀該園

或其所屬學校者 
 

4.育有 3胎(含)以上子女

家庭之幼兒 
出具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備註 

優先入園幼生不必另參加抽籤。但優先入園幼生登記人數已超過核定招

生人數時，除依優先順位錄取及第五點規定控留名額外，依附件一各款

依序抽籤錄取之。 

  



附件二 委託書 

委    託    書 

委託人           （本人簽名）因               

緣故，無法至南投縣大成非營利幼兒園  辦理新生 

□優先入園□一般入園□其它                 

□登記□報到□其它               事宜，                                          

特委託受託人  (姓名)                                                                                              

(出具本人□身分證□駕照□護照□附有照片健保卡正

本及受託人□身分證□駕照□護照□附有照片健保卡

正本供查驗)代為辦理。 

委託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受委託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委託書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僅針對本委託目的進行

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另作其他用途。 

 



附件三 多（雙）胞胎幼兒抽籤暨缺額入園切結書 

 

114 學年度 

多(雙)胞胎幼兒抽籤暨缺額入園切結書 
 

    本人         為幼生       、      、        

之        (關係)，為參加     學年度幼兒園招生抽

籤，同意以(□併同抽籤 □分別抽籤) 方式辦理，如遇

缺額少於多胞胎幼兒數時，由本人自行決定同缺額數之

幼兒入園，特此切結。 

 

此致 
南投縣大成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

會辦理） 

 
     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切結書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僅針對本切結目的進行

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另作其他用途。 



附件四 放棄登記切結書 

 

放棄登記切結書 
 

 

 

本人         之子女         （    年    月    日出生， 

年滿   足歲），目前就讀南投縣大成非營利幼兒園，因故放棄

就讀本園之資格。特此切結。  

                   

 

              

此致      

南投縣大成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

會附設辦理）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切結書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僅針對本切結目的進行

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另作其他用途。 



附件五 南投縣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管理辦法 
 

1.中華民國101年09月06日府行法字 

第1010177957號令訂定發布  

2.中華民國108年04月17日府行法字  

第1080086349號令修正第一條， 

刪除第十條、第十二條  

3.中華民國108年7月4日府行法字第 

1080148238號令修正名稱及全文 

（原名稱：南投縣公私立幼兒園收 

退費管理辦法）  

4.中華民國112年4月17日南投縣政府 

府行法字第1120079906號令修正發  

布第一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  

條及第四條附表  

   5.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南投縣政府府行法字第1130105723號 

  令修正發布全文九條，並自一百十三 

年八月一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六

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公立幼兒園各收費項目應收取費用之基準如附表。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收費項目及用途訂定之收費數

額，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報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備查。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得於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六個月內預收學費，其

收取之金額以新臺幣一千元為上限，並應於幼兒實際就讀後，全額折

抵就讀費用。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私營公司及非政府組織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非由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共同補助之社區互助式或部



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依本辦法之退費規定辦理。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招生相關資訊中，載明收退費基準、減免收費規定，

並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內將相關規定公布於指定網站。 

 

第 三 條  公立幼兒園對於中途入園幼兒，依下列規定收費： 

一、依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幼兒當月就讀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

率核實計算，倘有餘數採無條件捨去方式辦理。（家長每月繳交費用

÷就讀當月教保服務日數×幼兒當月就讀日數）。 

二、保險費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條

例收取。 

三、家長會費以第二條附表數額依下列方式計算收費，倘有餘數採無

條件捨去方式辦理；低收入戶家庭免繳：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者，

收取全額費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未逾

三分之二者，收取三分之二。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二者，



收取三分之一。 

 

第 四 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離園者，教保服務機構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退費： 

一、公立幼兒園：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未入園全額退費；中途離園

按幼兒當月未就讀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算，倘有餘數

採無條件進位方式辦理。（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就讀當月教保服務日

數×幼兒當月未就讀日數）。 

二、第二條第四項所定之教保服務機構： 

（一）學費、雜費： 

1.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三十日前即提出無法就讀者，全數退還。教

保服務起始日前三十日內始提出無法就讀者，得不予退還新臺幣一千

元以下。 

2.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者，退

還三分之二。 

3.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

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4.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二者，不予

退費。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期間者，按就讀月數退費；以月為收費

期間者，按離園當月就讀日數退費；已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並發還

成品。 

三、保險費：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

條例辦理退費。 

四、家長會費：公立幼兒園依第二條附表數額、第二條第四項所定之

教保服務機構依報本府之收費數額計算退費，倘有餘數採無條件進位

方式辦理：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即提出無法就讀者，全數退還。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者，

退還三分之二。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未逾

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四）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二者，

不予退費。 



教保服務機構依前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

及數額。 

 

第 五 條  幼兒因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請假日數連

續達教保服務日數五日以上者，公立幼兒園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應

按請假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算退費，倘有餘數採無條

件進位方式辦理。（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就讀當月教保服務日數×幼兒

請假日數）；第二條第四項所定之教保服務機構應以請假日數退還請

假期間之午餐費、點心費、交通費，其餘項目不予退費；以次數計費

之延長照顧服務費得準用之。 

因法定傳染病、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強制停課連續達五日曆天以上

者，公立幼兒園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應按停課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

日數比率核實計算退費，倘有餘數採無條件進位方式辦理。（家長每

月繳交費用÷就讀當月教保服務日數×停課日數）；第二條第四項所定

之教保服務機構應以停課日數退還停課期間之午餐費、點心費、交通

費，其餘項目不予退費；以次數計費之延長照顧服務費得準用之。 

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加托服務期間，幼兒連續請假達教保服務日數五



日以上，或因疫情及流行性傳染病等配合停課之期間達五日曆天以上

者，公立幼兒園應按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幼兒當月未參加服務日數及

當月提供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加托服務日數之比率核實計算退費，倘

有餘數採無條件進位方式辦理。 

 

第 六 條  國定假日或農曆春節連續達五日曆天以上，應以就讀

日數退還停課週間之午餐費、點心費、交通費等代辦費項目，且採事

前扣除方式辦理，須辦理補課之彈性放假日不予退費；以次數計費之

延長照顧服務費得準用之。 

 

第 七 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收費規定、繳費收據，註記收退費

基準、幼兒實際入園日及全學期教保服務起訖日，並由園方、家長各

收執一份。 

 

第 八 條  教保服務機構有以超過本辦法或經本府備查之數額及

項目，向幼兒家長或監護人收費之情事者，本府依法予以處罰，教保

服務機構並應立即退費。 

 



第 九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